
(附件三) 

領             據 

   112年   月   日 

茲  收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北區基地）   發給  諮詢費 

 

顧問（Mentor）  學校/系所  

申請人  學校/系所  

日期 時間 諮詢方式（實體請提供地點/線上請提供連結） 

  
□實體（地點：            ） 

□線上（連結：            ） 

款項類別 金額 計算說明 

諮詢費 2,500 諮詢費每次 2,500 元 

合計 新臺幣  貳仟伍佰  元  

 

領款人資訊 

領款人姓名 （請親簽） 職稱  

通訊住址  

身分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 
 

帳戶姓名 

(請與領款人相同) 
轉帳郵局名稱及局號 

或轉帳銀行名稱及立帳分行名稱 
帳戶號碼 

 

郵局 

(銀行名稱) 
 

 

局號 

(分行名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匯款金融帳戶表（在本校已繳過者，則免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統一證號 

（僑生、外國生必填） 
（左二字為英文碼） 

戶籍住址 

（區、里、鄰，

務必填寫） 

 郵遞區號：    

所得扣繳憑單 

（寄發地址） 

 郵遞區號： 

匯款金融機構 

（限本人） 

               銀行              分行 

               郵局              支局          

匯款帳號 

（限本人） 
 

本人聯絡電話  

備註 

一、請繳交上列填寫的金融行庫或郵局之存摺影本一份，以利核對憑辦。（請留

意影本中之姓名、行庫名稱、帳號等均需清晰） 

二、外籍人士請務必繳交居留證影本一份。 

三、請將本匯款金融帳戶表、存摺影本、居留證影本（僅外籍人士）備齊繳至承

辦單位彙整轉交本校出納組備查。 

（外籍人士）居留證影本（浮貼處） 

本人存摺影本（粘貼處） 

 
 


